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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泉 州 市 财 政 局 

泉 州 市 人 事 局 

泉 州 市 卫 生 局 

泉州市地方税务局 

泉州市政府纠风办 
       

泉教综〔2009〕3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印发《泉州市小学生校内午托 

管理工作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财政局、人事局、卫生局、地税局、纠风办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小学生校内午托管理工作，保障学校、

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，根据福建省教育厅、财政厅、人事厅、

卫生厅、地税局、纠风办等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加强小学生校

内午托管理的通知（闽教基[2009]）42 号》文件精神，现将《泉

州市小学生校内午托管理工作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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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贯彻执行。 

附件一：小学开办校内午托服务申报表 

  

 
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财 政 局  

 

 

 

泉 州 市 人 事 局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卫 生 局  

 

 

 

泉州市地方税务局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政府纠风办 

             二ＯＯ九年八月十三日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小学  托管 通知 

抄送：省教育厅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委教育工委; 市直各小学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09 年 8 月 13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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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小学生校内午托管理工作实施意见 

 

  小学生校内午托管理的规范问题，直接关系到少年儿童的

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问题，关系到家庭稳定及社会和谐问题。为

提高我市小学生校内午托的服务、管理质量，根据福建省教育厅、

财政厅、人事厅、卫生厅、地税局、纠风办等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

于加强小学生校内午托管理的通知（闽教基[2009]）42 号》文

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开办校内午托服务的学校，必须严格履行申报程序，于

每年 6月 1日前填写《小学开办校内午托服务申报表》一式两份，

并附上《学校午托管理实施方案》、《校内午托收费情况说明》，

报送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案后方可开办。 

二、学校在开办午托服务前，应进行全面摸底调查。学生参

加校内午托必须遵循自愿原则，并由家长提出书面申请交由学校

备案，家长和学校双方必须签订《学生午托服务协议书》，明确

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 

三、校内午托服务必须由学校承办和管理，不得外包。 

四、校内午托服务必须设在学校安全的建筑物内，不得挤占、

挪用日常教育教学场地作为学生午休专用场所。有条件提供午睡

设施的学校，每间睡房面积不得少于 30 平方米，生均面积不得

少于 1.5 平方米，房间内必须配备符合标准的通风、照明、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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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施和疏散指示标志，电源线路的安装和电器的使用要符合规范

要求。睡房面积超过 30 平方米，应设立两个疏散门，在午睡时

间里不得上锁。在睡房明显处应该张贴有关午休管理制度、应急

疏散预案和标识、相关的工作记录等；没有条件提供睡房的学校，

鉴于现有的条件，我们提倡学校利用现有课室为学生提供简单的

午休场所，安排管理人员进行管理，确保午休场所的安静、安全。

严禁利用午休时间开展集体教学、补课、兴趣班等活动。 

五、由学校食堂提供午餐的，食堂必须严格按照《食品安

全法》、《学校卫生工作条例》，领取餐饮服务许可证，食堂从业

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和培训合格证。学校要为学生创设卫生、安

全的就餐环境。学生午餐应本着营养健康的原则进行合理搭配，

每周将学生食谱予以公示；凡委托校外服务机构外送午餐的，服

务机构的认定应是有资质的快餐公司，学校应对服务机构的营业

执照、卫生许可证等原件的真实性进行认真审核，并将其复印存

档。学校与送餐服务机构应签署正式合同及安全卫生责任书。 

六、校内午托服务要坚持公益性原则，不以盈利为目的。

收费确定应遵循自愿公开、成本核算、按天结算、按月收取、多

还少补的原则。学校要建立专项管理账目，专款专用，按学生午

餐费、水电费、参与托管管理教师工作补贴等相关费用进行列支，

按月公示收支情况。 

七、提供睡床的午休班，学生与管理教师的比例不得高于

40：1；不提供睡床的午托班，学生与管理教师的比例不得高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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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：1。 

八、校内午托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是学校校长，学校应成立

学生午托服务专项领导小组，做好日常管理工作。做到分工明确，

责任到人。校长要与相关人员签订午托管理责任书，确保责任明

确，落实到人。要建立安全管理、师生考勤、卫生消毒、信息通

报、考核等管理制度，并结合学校实际，建立学生意外伤害、食

物中毒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。 

九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应强化监督检查。要定期协同财

政、人事、卫生、监察、公安等部门对举办校内午托的学校进行

检查，严防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对违反规定组织集体补课、借

机乱收费的学校和相关人员要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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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      

小学开办校内午托服务申报表 
 

单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    长  联系电话  

午托服务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参与午托服务教职工数  午托学生人数  

午餐 

提供 

及组 

织方 

式 

 

午托 

服务 

项目

收费 

说明 

 

学校

午托 

服务 

基本

条件 

说明 

 

学校 

意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盖章） 

教育

主管

部门 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(盖章） 

注: “学校午托服务基本条件说明”应主要说明学生用餐及午休的场所、组织

人员配备等基本情况。 


